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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 

一些數字 

一些委員 

一些法規 

一些想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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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事業 

3 



 
無線電視歷年裁罰件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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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歷年裁罰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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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廣告

化 

違反化妝

品管理條

例 
廣告超秒 

違反節目

分級處理

辦法 

未依指定

之 時段、

方式播送

節目、廣

告 
次數 6 4 4 3 3 
比例% 25 17 17 13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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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：共24次(僅列出前五名) 

無線電視事業－主要違規類型1 

次數 百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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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廣告

化 

廣告內容

未經主管

機關核准

即宣播 

違反節目

分級處理

辦法 

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

法 

妨害兒童

或少年身

心健康 

違反性侵

害犯罪防

制法 

次數 6 5 4 3 1 1 
比例% 30 25 20 15 5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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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事業－主要違規類型2 

次數 百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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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事業－主要違規類型3 

違反節目分級

處理辦法 
節目與廣告未

明顯分開 
妨害兒童或少

年身心健康 

違反法律強制

或禁止規定(化
粧品衛生管理

條例) 
次數 4 4 3 2 
比例% 31 31 23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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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至103年1月底止：共13次 百分比 次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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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線電視事業 
近三年主要違規事實統計 

21% 

19% 

11% 7% 
7% 

7% 

7% 

21% 

100年—103年1月底止 
節目廣告化 

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

廣告內容未經主管機關

核准即宣播 
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

康 
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

違反化妝品管理條例 

廣告超秒 

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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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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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歷年裁罰件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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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歷年裁罰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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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：新台幣(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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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－主要違規類型1 

節目廣告化 

違反法律強

制或禁止規

定(化粧品

管理條例) 

廣告超秒 

違反法律強

制或禁止規

定(金管會

相關) 

廣告內容未

經主管機關

核准即宣播 

次數 61 39 25 9 9 
比例(%) 37 24 15 5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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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：共166次(僅列出前5名) 百分比 次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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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—主要違規類型2 

節目廣告

化 

妨害兒童

或少年身

心健康 

違反法律

強制或禁

止規定

(化粧品

管理條

例) 

廣告內容

未經主管

機關核准

即宣播 

違反法律

強制或禁

止規定

(金管會

相關) 

違反節目

分級處理

辦法 

次數 31 19 7 7 6 6 
比例(%) 30 19 7 7 6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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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—主要違規類型3 

節目與廣

告未明顯

分開 

違反法律

強制或禁

止規定

(金管會

相關) 

廣告內容

未經主管

機關核准

即宣播 

違反節目

分級處理

辦法 

違規使用

插播式字

幕 
廣告超秒 

次數 20 11 7 6 5 5 
比例(%) 31 17 11 9 8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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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
近三年主要違規事實統計 

28% 

14% 

11% 8% 
8% 

7% 

7% 
6% 

12% 

100年—103年1月底止 
節目廣告化 

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

定(化粧品管理條例) 
廣告超秒 

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

康 
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

定(金管會相關) 
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

廣告內容未經主管機關

核准即宣播 
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

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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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—受處罰節目類型 

 違法事實 節目類型 案例 

節目廣告化 
健康節目、生活節目、
綜藝節目 

康健生活、生活玩家、女
狼俱樂部 

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

(化妝品管理條例) 

美妝節目、廣告 「LANAMI 時光精靈胎
盤肌滑露」化粧品廣告 

廣告超秒 各類型節目均出現 

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

新聞節目、電影節目、
綜藝節目、靈異節目 

台視晚間新聞、中視午間
新聞、康熙來了 

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

(金管會相關) 

財經節目 大勝先機、期股大贏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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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
近三年受處分單位統計 (前5名) 

中天電視 緯來電視網 東森電視事

業 
中華福報財

經網 

香港商亞太

星空傳媒有

限公司台灣

分公司 
次數 30 29 23 18 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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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CC媒介內容裁罰程序 

Step 1 民眾透過「傳播內容申訴網」申訴可能存在問題的媒介
內容 
Step 2 依法於播送日起15日(無線廣播電視)或20日(衛星電視頻
道)內調閱播出資料 

Step 3 召集NCC諮詢委員開會 

Step 4 獲過半數出席諮詢委員共識之處理建議，依其建議提請
NCC委員會議審議 
Step 5 若未獲過半數出席諮詢委員共識之意見，以「發函改
進」建議提請NCC委員會議審議 

Step 6 NCC審議，核定裁罰結果並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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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

20 



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宗旨 

 擴大公民參與及廣納社會多元觀點 
 
審議內容： 
 無線廣播電視之節目、廣告。 
 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、廣告。 
 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、廣告。 
 

 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保護、公序良俗、內容分級或

其他違法情節之節目或廣告內容處理，先提請諮詢會議

討論並作成處理建議後，再提NCC委員會議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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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組成 

委員39至51人，由NCC會外人員組成 
  任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
 專家學者19至23人 
 公民團體代表15至19人 
 內容製播實務工作者5至9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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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議決 

委員多數決 
 違反法令／嚴重程度 
 發函改進 
 不予處理 
 行政指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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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法規 

• 衛星廣播電視法17條：不得播出內
容： 
•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
• 妨礙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
• 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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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法規（續） 

• 衛星廣播電視法19條：節目應維持完
整性，並與廣告區分 

 
•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：普、護、
輔、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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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方向 

• 增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
業之自律及內部問責機制，包括內部控管機制
及節目編審制度 。 

• 增訂新聞頻道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
目供應事業應設置自律規範機制；製播新聞如
違反事實查證原則，應將該新聞送請事業設置
之自律規範機制調查後，再送請主管機關審
議。 

• 增訂主管機關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
廣播電視事業之節目內容相關事項應召開內容
諮詢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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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方向（續） 

• 增訂禁止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
節目，或播送受政府委託而未揭露政府出
資、製作、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目；及禁
止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，一
般性節目如有置入性行銷或接受贊助者，
須揭露置入者及贊助者訊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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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入性行銷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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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視節目從事商業置入性行銷暫行規範  

（10/5/2012 NCC公告） 
 一般原則  

 
 尊重節目編輯獨立與完整。  
 自然呈現，並不得於節目中過度呈現商品、商標或
商業服務。  
 不可直接鼓勵消費特定商標、商品或商業服務。  
 必須向觀眾清楚揭露置入事業、機關（構）、 
團體或個人之商標、商品或商業服務訊息。  
 置入商標、商品或商業服務之時間不得超過每 
一節目播送總時間百分之五、置入畫面不得超過螢幕 
四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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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原則  
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在主題或處
理上，對人性尊嚴、性別、族群、宗教信仰、身心障礙、身體、年齡等，
出現具貶抑、嘲弄、污蔑、歧視、誹謗、猥褻或有令人反感、攻訐之詞句
或內容。 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用嘲弄語言
貶損競爭者或競爭商品。 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對未滿十二
歲者置入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與性有關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有
猥褻、色情、淫穢之言語、聲音或誇張之動作。 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與暴力有關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
有血腥、恐怖、或令人反感、恐懼之表現。  

 不得利用視聽眾對法律、醫藥等專門性知識之信賴心理，進行特定商
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之推廣。  

 商品、商標或商業服務呈現之素材、表現方式或內容，不得鼓勵與健
康、安全或環保等議題有關之偏見。 30 



揭露原則 
 
 
 揭露之時機及方式，依下列原則擇一處理：  
 
（一）於節目結束時，呈現置入事業、團體或個人
之名稱或商標，不得有廣告訊息，且所有置入者揭
露總時間以20秒為限，不計入廣告時間。  
 
（二）於節目結束後，呈現置入事業、團體或個人
之名稱或商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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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電視媒體自律 

 

 

內部自律 
vs. 

外部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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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   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Thank You 

Q&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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